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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碧兒女士：

香港人權監察是次來函查詢有關《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評估研究報告》發放事宜。

人權監察欣悉政府於上周三公布研究報告英文全文及中文摘要，並上載於禁毒處網頁。校園驗毒工作，涉及眾多學生、家長、市民和學校的重要權利，包括資訊權，尤是影響最深的學生和家長的資訊權，因為此乃表達意見權以及參與權的必要條件。如無全面和準確的資訊，社會人士，尤其學生以至家長等就無法妥善回應毒品問題，亦難以有意義地決定是否支持校園驗毒工作，甚至提出批評和改善建議。　貴處有充分的資源，相信不難照顧好這些方面的需要。就此，人權監察有下列查詢：

1.
貴處會否將研究報告全文譯成中文，讓大部分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市民有機會閱讀報告全文，確保其知情權？

2.
貴處會否將研究報告中文摘要譯成英文和主要少數族裔語言，讓不懂中文的市民可以選擇閱讀報告的摘要？

3.
貴處會否考慮同時派發研究報告的光碟，以照顧殘障人士的需要？若有，市民如何能夠得悉和索取這些光碟？

4.
貴處有何計劃，將研究報告全文或不同語文的摘要印刷本，以至光碟版本，分發予大埔區以至全港的學校、學生及其家長，以確保其獲取資訊的權利？計劃的時間表如何？
5.
貴處有否將研究報告全文及中文摘要印刷本，以至光碟版本，放於各區民政事務處，讓市民更便捷地閱讀和索取，尤其照顧沒有上網閱讀習慣的市民的需要及獲取資訊的權利？

6.
當市民向 貴處索取報告， 貴處會否如某些政策局的做法，應市民要求郵寄該報告？若不，理據為何？市民有哪些渠道向 貴處索取索取不同版本的報告和摘要？ 貴處會如何處理這些要求？

7.
貴處有否向各大埔中學公佈和解釋驗毒研究報告，並讓學生及家長參與並查詢箇中詳情？若無，原因為何？

8.
政府當局在公佈研究報告的一個月前已率先宣佈大埔校園驗毒試行計劃延長一年，並在公佈報告同一日收回學生的意向書。為何政府當局不在研究報告公佈後才收回學生的意向書，讓他們考慮報告的資料和公眾評論後，才在知情的情況下，決定是否參加驗毒計劃？

9.
計劃主任有職責記錄各項不符《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守則》驗毒程序以及有違資料私隱的個案，並有責任處理學生、家長以及其他相關人士的投訴。  貴處可否公佈在2009-2010年度，計劃主任所記錄的違規及侵犯資料私隱的個案數字、個案情況、投訴數字、投訴情況以及有何改善建議，以供公眾參考及監察？

10.
在參與驗毒試行計劃的學校中，誰有權閱覽整份計劃主任擬備的學校報告？

11.
若在刪去有關個人資料的情況下，哪些人可參閱計劃主任的報告？貴處會否向公眾公開計劃主任的報告？若不，理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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